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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ST 凯瑞          公告编号：2019-L110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德”或“公司”）2019 年 11 月

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19】第 373 号），公司立即就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核查，现对关注函所涉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1、根据《关于被诉名誉权侵权事项的公告》，德棉集团称其与你公司签订

的《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框架协议》和《凯瑞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真实有效并已全部履行，德棉集团称其不欠付

你公司任何交易价款。请说明： 

（1）结合公司与德棉集团签署的相关协议、你公司后续向德棉集团移交资

产、德棉集团向你公司支付价款和其他方代为支付价款的相关情况，说明你公

司在《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

复》中披露的德棉集团应支付而未支付交易对价款为 2.77 亿元的具体依据； 

公司回复： 

2015 年 2 月 4 日，德棉集团与公司签订《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将自身的纺织设备及部分债权债务打包出售。 

2015 年 7月 22 日，德棉集团与公司签订《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上述资产转让价格为 48,852.95 万元。 

2015 年 7月 23 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出售》（草案），公司向德棉集团协

议出售其持有的德州锦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棉纺织”）100%股权、纺

织设备以及部分债权债务组成的资产包，根据评估作价 48,852.95 万元。后因公

司债权人拒绝债权转移至德棉集团以及锦棉纺织 100%股权被冻结无法进行过户

转让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以及锦棉纺织最后实际向德棉集团移交资产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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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61.71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收到的资产交易对价款共计 53854.69 万元，尚有

28107.02 万元未收回。根据双方签订的资产交接清单，梳理具体置出明细如下： 

① 2015 年 12 月 31日凯瑞德置出资产明细如下 

会计科目 金额（单位：元） 

应收帐款 45,873,728.92 

预付 77,366,155.56 

其他应收 19,997,489.00 

固定资产 64,775,400.00 

其它应付 (7,552,952.89) 

应付职工薪酬 (10,379,304.63) 

小计 190,080,515.96 

② 2016 年 4月 25 日凯瑞德置出资产明细如下： 

科目 金额（单位：元） 

应收帐款净额 144,386,888.58 

预付账款 285,063.54 

存货 46,751,083.70 

固定资产净值 9,453,462.01 

小计 200,876,497.83 

③ 2016 年 4月 25 日锦棉纺织置出资产明细如下： 

 科目 置出资产金额（单位：元） 

应收＋他收＋预付 60,971,919.97 

存货 144,697,294.47 

无形资产－土地 24,056,230.00 

固定资产 254,580,541.52 

应付＋他付+预收  (13,119,807.35) 

应付职工薪酬 (42,526,062.79) 

合计 428,660,115.82 

④ 截至目前款项支付情况 

回款时间 回款主体 回款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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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月 德棉集团回款金额 158,700,000.00 

2016 年 4月 德棉集团回款金额 125,625,099.58 

2016 年 8月 浙江第五季代付 100,000,000.00 

2016 年 12月 浙江第五季代付 104,204,400.00 

2018 年 4月 张培峰代付 50,017,356.92 

合计：  538,546,856.50 

⑤ 剩余未支付款项 

经自查，交易对手方目前应支付而未支付交易对价的具体金额的款项合计为

281,070,273.11 元，公司在资产置出前与交易对方形成的应付对方款项金额为

3,841,574.11 元，扣除该款项后，公司应收未收交易对手方款项金额为

277,228,699.00 元。 

（2）针对上述重大资产出售款项支付事项，你公司前控股股东浙江第五季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五季实业”）及前实际控制人张培峰均曾经做出

代为支付重大资产出售款项的承诺。请说明截至目前，第五季实业和张培峰履

行承诺的全部进展情况； 

公司回复： 

针对重大资产出售款项支付事项，公司前控股股东第五季实业与前实际控制

人张培峰做出代为支付重大资产出售款项的承诺如下： 

（1）第五季实业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6 年 8月 10 日，第五季实业承诺因德棉集团未能按照本次纺织资产出售

付款安排的约定期限内全额支付交易对价，第五季实业将通过自筹资金、融资等

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代为支付。2016 年 8 月 26日，第五季实业通过第五季（深圳）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人民币 1亿元；2016 年 12 月

29日－12月 30 日，公司收到第五季实业通过第五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为支付的剩余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人民币 10,420.44 万元，截至目前第五季实

业代为支付资产出售对价款 20,420.44 万元。 

为彻底解决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纺织资产出售事宜，2018 年 4月 25 日，

第五季实业继续承诺：继续督促德棉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全部剩余

交易款，并继续为上述余款支付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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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第五季实业上述承诺已逾期，第五季实业未能兑付承诺。 

（2）张培峰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7 年 5月 18 日，张培峰承诺：将督促德州市政府、德棉集团 2017 年 12

月 31日前履行上述款项支付，并为上述剩余款项的实际支付承担担保责任。 

为彻底解决凯瑞德重大资产出售遗留问题，2018 年 4 月 25日，张培峰承诺

以个人应收公司款项和现金代德棉集团支付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 5000 万元。同

时承诺继续督促德棉集团及第五季实业于 2018 年 12 月 31日前支付余款、兑现

承诺，并继续为上述余款的支付提供担保。 

2018 年 4月 25 日，张培峰通过债权抵顶方式和现金方式代为支付承诺担保

款项合计 50,017,356.92 元，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6日披露的《凯瑞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L065）. 

截至目前，张培峰上述承诺已逾期，张培峰未能兑付承诺。 

（3）截至目前，你公司为向交易对方追讨资产出售款项、督促第五季实业

和张培峰履行代为支付重大资产出售款项承诺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公司回复：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第五季实业以及张培峰进行积极沟通，督

促相关方尽快支付资产交易对价款、兑付承诺，彻底解决纺织资产出售事项，最

大程度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在必要情况下，公司不排除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

利益。 

（4）你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披露《重大资产出售事实进展公告》，其

中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通过第五季（深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剩余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的承诺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请说明该公告认定相关承诺事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具体依据，并结合你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最新进展，说明你公司前期相关公告是否存在需补充更正

的情形； 

公司回复： 

根据公司对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历史公告梳理，公司公告认定“浙江第五季实

业有限公司通过第五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剩余纺织资产出售

对价款的承诺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系依据当初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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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015 年 7 月 22 日德棉集团与公司签订《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补充协议》约定上述资产转让价格为 48,852.95 万元而判定所有交易对价款

已支付完毕，但公司在实际资产交割过程中，因公司债权人拒绝债权转移至德棉

集团以及德州锦棉纺织有限公司 100%股权被冻结无法进行过户转让等诸多因素

影响，公司以及锦棉纺织最后实际向德棉集团移交净资产共计 81961.71 万元，

实际应收交易对手方对价款 81961.71 万元，截至目前已收到对方及第五季实业、

张培峰代付合计对价款共计 53854.69 万元，尚有 28107.02万元资产对价款未收

回，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最新进展，对公司 2017 年 1 月 26日披露的

《重大资产出售事实进展公告》内容进行补充更正，并对外披露。 

（5）你公司对德棉集团未支付交易对价款相关应收款项的会计处理具体情

况，并说明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若你公司败诉，应如何进行会计处

理，并具体分析说明对未来损益的影响，并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对德棉集团未支付的交易对价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认为其他应收款，

并按照公司应收款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关坏账计提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截

至目前，德棉集团已撤诉，详见公司 2019 年 11月 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

公告。 

2、根据《关于起诉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侵权的公告》，你公司披露 2011

年德棉集团将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第五季实业后，你公司、德棉集团均在德州

市德城区顺河西路 18号办公（以下简称“顺河西路 18号”），2019 年 3月德

棉集团拒绝你公司工作人员进入顺河西路 18 号办公并将你公司的全部会计凭证、

账套、财务软件数据等企业资料扣押。请说明： 

（1）德棉集团扣押了你公司全部会计凭证、账套、财务软件数据等企业资

料事项的进展情况，请说明你公司为解决该事项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回复： 

针对德棉集团扣押公司全部会计凭证、账套、财务软件数据等企业资料事项，

公司曾多次与德棉集团、德棉集团政府工作组进行沟通。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德棉

集团交还扣押的全部会计凭证、账套、财务软件数据等企业资料并赔偿公司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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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导致的损失 3000 万元，2019 年 10 月 30 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收取

了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详见公司 2019 年 11月 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起诉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侵权的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与德棉集团就公司历史账套数据、财务软件数据、企业

资料进行清点，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决定是否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诉。 

（2）你公司自上市后是否与德棉集团保持了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

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是否建立健全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是否符合《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2.1.2 和 2.1.4 条的相关规

定。 

公司回复： 

公司自上市之后在人员、资产、财务方面与德棉集团分开，业务独立、财务

核算独立，自行建立健全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公司将原有的纺织资产出售给德

棉集团后，公司与德棉集团在同一地址办公，公司相关的纸质、电子账务资料均

存放在德棉集团办公楼独立、封闭、特定的办公场所内，公司没有意识到德棉集

团对办公楼的整体安保会对公司正常使用和支配纸质、电子账务资料产生影响，

从而导致公司上述资产未能与德棉集团分开、保持独立。目前公司正在与德棉集

团沟通、清点历史账套数据、财务软件数据、企业资料，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2.1.2 和 2.1.4 条的相关规

定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与管理，强化上市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

业务的独立。 

3、因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被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等事

项，我所对你公司股票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请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修订）》第十三章相关规定，逐项说明你公司目前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并提

示暂停上市及退市的相关风险。此外，依据《证券法》第六十六条，在法定期

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是你公司的法定义务，如若你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

度报告将面临退市风险，请结合《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补充说明相关

风险。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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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目前存在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及暂停上市及退市的风险提示如下： 

（1）公司目前存在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如下： 

① 公司 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② 公司 2018 年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③ 公司 2018 年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 

（2）暂停上市及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公司 2019 年度经

年审会计师审计后继续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自 2019 年年度报告公告

之日起暂停上市： 

①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 

②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 

③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3）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如公司发生《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以下情形时，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①公司在因上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首个

年度报告； 

② 公司在因上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

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③ 公司在因上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 

④ 公司在因上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

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如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9 年度报告将面临退市风险。截至目前，

公司正在与德棉集团就公司历史账套数据、财务软件数据、企业资料进行清点，

如果公司获得的财务数据和企业资料不影响公司出具 2019 年报，公司将不存在

法定期限内无法披露年度报告而产生的退市风险，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进行

信息披露及必要的风险提示，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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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德”或“公司”）2019年11月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373号），公司立即就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核查，现对关注函所涉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1、根据《关于被诉名誉权侵权事项的公告》，德棉集团称其与你公司签订的《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框架协议》和《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真实有效并已全部履行，德棉集团称其不欠付你公司任何交易价款。请说明：
	（1）结合公司与德棉集团签署的相关协议、你公司后续向德棉集团移交资产、德棉集团向你公司支付价款和其他方代为支付价款的相关情况，说明你公司在《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中披露的德棉集团应支付而未支付交易对价款为2.77亿元的具体依据；
	公司回复：
	2015年2月4日，德棉集团与公司签订《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将自身的纺织设备及部分债权债务打包出售。
	2015年7月22日，德棉集团与公司签订《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上述资产转让价格为48,852.95万元。
	2015年7月23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出售》（草案），公司向德棉集团协议出售其持有的德州锦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棉纺织”）100%股权、纺织设备以及部分债权债务组成的资产包，根据评估作价48,852.95万元。后因公司债权人拒绝债权转移至德棉集团以及锦棉纺织100%股权被冻结无法进行过户转让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以及锦棉纺织最后实际向德棉集团移交资产共计81961.71万元，截至目前公司收到的资产交易对价款共计53854.69万元，尚有28107.02万元未收回。根据双方签订的资产交接清单，梳...
	① 2015年12月31日凯瑞德置出资产明细如下
	② 2016年4月25日凯瑞德置出资产明细如下：
	③ 2016年4月25日锦棉纺织置出资产明细如下：
	④ 截至目前款项支付情况
	⑤ 剩余未支付款项
	经自查，交易对手方目前应支付而未支付交易对价的具体金额的款项合计为281,070,273.11元，公司在资产置出前与交易对方形成的应付对方款项金额为3,841,574.11元，扣除该款项后，公司应收未收交易对手方款项金额为277,228,699.00元。
	（2）针对上述重大资产出售款项支付事项，你公司前控股股东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五季实业”）及前实际控制人张培峰均曾经做出代为支付重大资产出售款项的承诺。请说明截至目前，第五季实业和张培峰履行承诺的全部进展情况；
	公司回复：
	针对重大资产出售款项支付事项，公司前控股股东第五季实业与前实际控制人张培峰做出代为支付重大资产出售款项的承诺如下：
	（1）第五季实业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6年8月10日，第五季实业承诺因德棉集团未能按照本次纺织资产出售付款安排的约定期限内全额支付交易对价，第五季实业将通过自筹资金、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代为支付。2016年8月26日，第五季实业通过第五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人民币1亿元；2016年12月29日－12月30日，公司收到第五季实业通过第五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剩余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人民币10,420.44万元，截至目前第五季实业代为支付资产出售对价款20,420.44万元。
	为彻底解决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纺织资产出售事宜，2018年4月25日，第五季实业继续承诺：继续督促德棉集团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全部剩余交易款，并继续为上述余款支付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第五季实业上述承诺已逾期，第五季实业未能兑付承诺。
	（2）张培峰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7年5月18日，张培峰承诺：将督促德州市政府、德棉集团2017年12月31日前履行上述款项支付，并为上述剩余款项的实际支付承担担保责任。
	为彻底解决凯瑞德重大资产出售遗留问题，2018年4月25日，张培峰承诺以个人应收公司款项和现金代德棉集团支付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5000万元。同时承诺继续督促德棉集团及第五季实业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余款、兑现承诺，并继续为上述余款的支付提供担保。
	2018年4月25日，张培峰通过债权抵顶方式和现金方式代为支付承诺担保款项合计50,017,356.92元，详见公司2018年4月26日披露的《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L065）.
	截至目前，张培峰上述承诺已逾期，张培峰未能兑付承诺。
	（3）截至目前，你公司为向交易对方追讨资产出售款项、督促第五季实业和张培峰履行代为支付重大资产出售款项承诺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公司回复：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第五季实业以及张培峰进行积极沟通，督促相关方尽快支付资产交易对价款、兑付承诺，彻底解决纺织资产出售事项，最大程度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在必要情况下，公司不排除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利益。
	（4）你公司于2017年1月26日披露《重大资产出售事实进展公告》，其中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通过第五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剩余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的承诺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请说明该公告认定相关承诺事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具体依据，并结合你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最新进展，说明你公司前期相关公告是否存在需补充更正的情形；
	公司回复：
	根据公司对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历史公告梳理，公司公告认定“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通过第五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剩余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的承诺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系依据当初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草案）以及2015年7月22日德棉集团与公司签订《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约定上述资产转让价格为48,852.95万元而判定所有交易对价款已支付完毕，但公司在实际资产交割过程中，因公司债权人拒绝债权转移至德棉集团以及德州锦棉纺织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冻结无法进行过户转让等诸多因素...
	（5）你公司对德棉集团未支付交易对价款相关应收款项的会计处理具体情况，并说明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若你公司败诉，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并具体分析说明对未来损益的影响，并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对德棉集团未支付的交易对价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认为其他应收款，并按照公司应收款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关坏账计提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截至目前，德棉集团已撤诉，详见公司2019年11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根据《关于起诉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侵权的公告》，你公司披露2011年德棉集团将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第五季实业后，你公司、德棉集团均在德州市德城区顺河西路18号办公（以下简称“顺河西路18号”），2019年3月德棉集团拒绝你公司工作人员进入顺河西路18号办公并将你公司的全部会计凭证、账套、财务软件数据等企业资料扣押。请说明：
	（1）德棉集团扣押了你公司全部会计凭证、账套、财务软件数据等企业资料事项的进展情况，请说明你公司为解决该事项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回复：
	针对德棉集团扣押公司全部会计凭证、账套、财务软件数据等企业资料事项，公司曾多次与德棉集团、德棉集团政府工作组进行沟通。公司已于2019年10月30日下午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德棉集团交还扣押的全部会计凭证、账套、财务软件数据等企业资料并赔偿公司因该事项导致的损失3000万元，2019年10月30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收取了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详见公司2019年11月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起诉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侵权的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与德棉集团就公司历史账套数据、财务软件数据、企业资料进行清点，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决定是否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
	（2）你公司自上市后是否与德棉集团保持了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是否建立健全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是否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2.1.2和2.1.4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公司自上市之后在人员、资产、财务方面与德棉集团分开，业务独立、财务核算独立，自行建立健全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公司将原有的纺织资产出售给德棉集团后，公司与德棉集团在同一地址办公，公司相关的纸质、电子账务资料均存放在德棉集团办公楼独立、封闭、特定的办公场所内，公司没有意识到德棉集团对办公楼的整体安保会对公司正常使用和支配纸质、电子账务资料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公司上述资产未能与德棉集团分开、保持独立。目前公司正在与德棉集团沟通、清点历史账套数据、财务软件数据、企业资料，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3、因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被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等事项，我所对你公司股票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请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十三章相关规定，逐项说明你公司目前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并提示暂停上市及退市的相关风险。此外，依据《证券法》第六十六条，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是你公司的法定义务，如若你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将面临退市风险，请结合《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补充说明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就目前存在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及暂停上市及退市的风险提示如下：
	（1）公司目前存在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如下：
	① 公司2017年、2018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② 公司2018年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③ 公司2018年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公司2019年度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后继续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自2019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暂停上市：
	①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
	②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
	③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3）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如公司发生《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以下情形时，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①公司在因上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
	② 公司在因上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③ 公司在因上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④ 公司在因上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如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9年度报告将面临退市风险。截至目前，公司正在与德棉集团就公司历史账套数据、财务软件数据、企业资料进行清点，如果公司获得的财务数据和企业资料不影响公司出具2019年报，公司将不存在法定期限内无法披露年度报告而产生的退市风险，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进行信息披露及必要的风险提示，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